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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SL-W 型土壤稳定剂

1、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适用于水利工程中的KSL-W型土壤稳定剂（简称土壤稳

定剂）的术语和定义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标签、使用说

明书、包装、运输及贮存。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

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

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

GB/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

GB/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

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3、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 土壤稳定剂

加入土壤中，通过与土壤发生物理变化，改善土壤的工程性能的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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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为土壤稳定剂。

注：通过粘合剂或氧化剂改善和提高土壤技术性能的材料、添加剂用

量＞0.02%的材料、粉状添加剂不通过水稀释直接用于土壤的材料，均不能

称为土壤稳定剂。

3.2 土壤稳定剂浓缩液

浓缩型土壤稳定剂原液。

3.3 土壤稳定剂掺量

指稳定剂与干土的重量比，以百分数表示，推荐掺量为0.01%～0.02%，

以实际工程用土和碾压试验确定。

3.4 土壤稳定剂工作液

根据土壤自然含水率和稳定剂掺量，用水与浓缩液配置的、可直接用于

工程和实验的溶液。

3.5 稳定土

原状土（粘粒含量≥8%）加入一定的稳定剂工作液，按规定拌和程序，

经充分拌和而得到的混合料，称为抗疏力混合料。在最优含水率状态下压

实后的抗疏力混合料，称为抗疏力土，也可称为抗疏力稳定土。广义的抗

疏力土包括抗疏力混合料。

3.6 渗透系数减小率

在相同压实度时，原土渗透系数减去稳定土渗透系数的差值，与原土

渗透系数的比值，以百分数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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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要求

4.1 应用范围

土壤稳定剂应用范围见表 1。

表 1：土壤稳定剂应用范围

项目 指标

土的黏粒含量 ＞8%

4.2 土壤稳定剂匀质指标

土壤稳定剂为浅色液体,无机械杂质，匀质指标见表2。

表 2：土壤稳定剂匀质指标

项目 指标

密度，g/cm3 0.99±0.03

含固量 ≥35%

pH 值 7±1

4.3 稳定土技术指标

稳定土技术指标见表3。

表 3：稳定土技术指标

应用范围 渗透系数减小率

稳定土中的黏粒含量 8%～12% ＞30%

稳定土中的黏粒含量 12%以上 ＞50%

4.4 卫生指标

土壤稳定剂卫生指标见表4。

公
开
   2022年

11月
26日

 20点
25分

公
开
   2022年

11月
26日

 20点
25分



4

表 4：卫生指标

单位为 mg/L

项 目 指 标

铅 ≤0.001

砷 ≤0.005

汞 ≤0.0002

铬（六价） ≤0.005

5、试验方法

5.1 密度

土壤稳定剂密度测定，按照GB/T 8077执行。

5.2 含固量

土壤稳定剂含固量测定，按照GB/T 8077执行。

5.3 pH 值

土壤稳定剂的pH测定，按照GB/T 8077执行。

5.4 渗透系数减小率

稳定土和原土的渗透系数测定，按照 GB/T 50123执行。原土渗透系

数减去稳定土渗透系数的差值，与原土渗透系数的比值，以百分数表示。

渗透系数减小率 =
原土渗透系数 − 稳定土渗透系数

原土渗透系数
× 100%

5.5 卫生指标

按GB/T 5750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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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检验规则

检验分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两种。

6.1 出厂检验

6.1.1 产品须经公司质量检测部门逐批检验，合格后并附有《产品合格

证》方可出厂。

6.1.2 出厂检验项目

外观、密度、含固量、pH值、稳定土技术指标、卫生指标。

表5：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项目表

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方法

外观 √ √ 4.2

土壤稳定剂

匀质指标

密度 √ √ 4.2 5.1

含固量 √ √ 4.2 5.2

pH值 √ √ 4.2 5.3

稳定土技术指标 √ √ 4.3 5.4

卫生指标 × √ 4.4 5.5

注：“√”表示检验项目；“×”表示不检项目。

6.1.3 组批与抽样

同一批原料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次，最大批量不超过10t, 连续生产7天不

足10t仍按一批次计算。

6.1.4 判定规则

所检项目全部合格，判该批产品合格。若有不合格项，允许自同批产品

中两倍量抽样进行复检。复检仍有不合格项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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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型式检验

6.2.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，包括 4.2、4.3、

4.4 条。

6.2.2 产品正常生产时，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；若有以下情况之

一时，亦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—— 产品定型时；

—— 当原料来源、工艺条件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到产品性能时；

—— 产品停产 6个月以上，重新恢复生产时；

——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；

——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。

6.2.3 抽样

土壤稳定剂每一批号随机从 3 点处取样后混合，取样的总量不应少于将

0.2m³土制备成稳定土所需的土壤稳定剂剂量。

6.2.4 判定规则

所检项目全部合格，判该产品合格。若有不合格项目，允许自出厂检验

合格的产品中，两倍量抽样进行复验。复验仍不合格，判该产品不合格。卫

生指标和稳定土技术指标不得复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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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标志、标签、使用说明书

7.1 标志

产品包装上应有下列内容：

—— 公司名称、地址、电话；

—— 商标；

—— 生产日期；

—— 保质期；

——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；

—— 净含量规格及数量；

——“↑”图示标志（应符合 GB/T191-2008 规定）。

7.2 标签

《合格证》上应有以下内容：

—— 产品名称；

—— 检验合格印章；

—— 生产日期；

—— 保质期；

—— 检验日期；

—— 检验员代号。

7.3 使用说明书

《使用说明书》应有以下内容：

—— 产品名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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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产品简介；

—— 使用方法；

—— 注意事项。

8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8.1 包装

土壤稳定剂采用塑料桶包装，每桶 50kg±0.5kg，每 10 桶平均偏差不小

于零。

8.2 运输与贮存

土壤稳定剂在运输与贮存时应堆码整齐，不得倒置，堆码高度不得超过

3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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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土壤稳定剂工作液配制方法

根据土料自然含水率、最优含水率和土壤稳定剂掺量，确定稳定剂稀释

比例。

ω0——自然含水率

ω1——最优含水率

λ——土壤稳定剂掺量，试验推荐掺量为0.01%～0.02%，以实际工程用

土和碾压试验确定。

m0——干土重量

m1——土壤稳定剂用量

m2——配置到最优含水率所需水的重量

μ——土壤稳定剂稀释比例

土壤稳定剂用量计算：m1=m0×λ

配置到最优含水率所需水的重量：m2=m0×（ω1-ω0）

土壤稳定剂稀释比例：μ=m1/（m1+m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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